中共中央党校办公厅
关于申报2017年度全国党校系统重点调研课题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党校，铁道党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党校，各副省级城市党委党校：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贯彻落实全国党校工作会议精神，加强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调查研究，更好地发挥全国党校系统整体优势，根据《中共中央党校2017年工作要点》（中校发〔2017〕1号），经中央党校校领导批准，确定开展2017年度全国党校系统重点调研课题申报立项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类课题的立项及管理遵照《全国党校系统重点调研课题立项及管理办法》（中校厅发〔2015〕10号，以下简称《办法》）执行。

　　二、根据《办法》规定，每家省级党委党校申报数控制在6项以内，每家副省级城市党委党校申报数控制在4项以内；每家省级党委党校立项数控制在3项以内，每家副省级城市党委党校立项数控制在2项以内。

　　三、省级党委党校、副省级城市党委党校科研管理部门负责本校教研人员课题申报初评工作。初评通过后，统一报送到中央党校科研部。

　　四、中央党校科研部邀请有关专家对申报的课题进行双向匿名评审，择优拟定立项名单，经科研部主任办公会讨论并报主管科研工作的副校长批准后确定，以中央党校名义下发立项通知。

　　五、选题方向见2017年度全国党校系统重点调研课题选题方向，具体研究题目由申报人自定。

　　六、申报所需材料：

　　（一）申报课题需填写《全国党校系统重点调研课题申报书》《全国党校系统重点调研课题论证活页》，并一律用计算机填写、用A4纸双面打印，申报书一式一份，论证活页一式三份，经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把关盖章后统一寄送。电子版发送至电子邮箱。

　　（二）所在单位科研部门依据本单位申报情况，填写《全国党校系统重点调研课题申报汇总表》，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并寄送，电子版发送至电子邮箱。

　　请直接从中央党校网（http://www.ccps.gov.cn）“通知公告”栏目下载本通知附件。

　　七、申报材料务必于2017年5月20日前以邮局快递方式寄至中央党校科研部协作处（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邮编100091），逾期不予受理。

　　八、本类课题为年度课题，须在一年内完成并提交结项成果，由中央党校科研部组织进行结项。

　　九、课题结项形式分为成果结项和鉴定结项两种：

　　（一）成果结项。凡被中央党校《思想理论内参》和《研究报告》采用一篇者，均可自动结项，结项等级为合格；采用两篇者，结项等级为良好；采用三篇及以上或有一篇得到中央领导肯定性批示者，结项等级为优秀。在全国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标注为该课题结项成果的学术论文或调研报告，可免于鉴定结项，结项等级为合格；发表两篇者，结项等级为良好；发表三篇及以上者，结项等级为优秀。

　　（二）鉴定结项。其他结项成果，包括最终提交的结项报告、已出版的课题相关专著及教材等，由中央党校科研部邀请有关专家进行双向匿名鉴定，并评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

　　联 系 人：黄相怀 韩 丹
　　电子邮箱：kyxzccps@163.com
　　附件: 1.2017年度全国党校系统重点调研课题选题方向.doc
　　      2.全国党校系统重点调研课题申报书.doc
　　      3.《全国党校系统重点调研课题论证》活页.doc
　　      4.全国党校系统重点调研课题申报汇总表.doc
　中共中央党校办公厅

　　2017年4月10日

